一、项目内容
完成2021年至2024年约150万页审计项目纸质档案的扫描，约3万条档案条目著录，全宗卷编制，档案管理设备扩容升级与数据安全备份，通过省档案馆验收并按要求移交进馆。
二、服务期限
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成全部工作。
三、结算方式
最终根据实际扫描页数、著录条目数等实际产生的费用据实结算，
四、项目内容明细及限价
	序号
	工作内容
	预估数量
	单价上限
（元）
	预算金额
（万元）

	1
	档案扫描
	150万页
	≤0.5元/页
	75

	2
	档案著录
	3万条
	≤0.6元/条
	1.8

	3
	全宗卷编制
及移交工作
	1套
	≤22,000元
	2.2

	4
	档案管理设备扩容升级与数据安全备份
	1项
	≤50,000元
	5

	合计
	≤84万元


说明：
1.数字化加工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化前处理、目录数据库建立、档案扫描、图像处理、档案著录、数据审核、装订还原、数据挂接、档案归还入库等基本环节。
2.扫描“页”的定义：页≤A4幅面的为一页，页>A4幅面的折算为A4幅面计算页数（A4<页≤A3，按A3幅面计，计为2页A4；A3<页≤A2，按A2幅面计，计为4页A4；A2<页≤A1，按A1幅面计，计为8页A4；页>A1，按A0幅面计，计为16页A4）。
3.档案著录包含案卷目录著录和文书目录著录。
4.全宗卷编制及移交工作包含材料收集、编写、排版、打印装订和移交装箱、打包、搬运、车辆等。
5.档案管理设备扩容升级与数据安全备份，包含硬件配置、安装调试、数据安全备份与对接迁移等。
五、技术标准与质量要求
（一）主要依据标准
本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供应商须严格遵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效的技术标准规范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：《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》（DA/T31-2017）、《档号编制规则》（DA/T13-2022）、《档案著录规则》（DA/T18-2022）、《全宗卷规范》（DA/T12-2012）、《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》（DA/T68-2020）、《陕西省档案馆档案数字化操作工作规程》（2025年7月试行）。以上标准规范均应采用现行有效版本。
（二）关键技术要求
（1）扫描。根据档案幅面的大小(A4、A3、A0等)和纸质档案原件情况选择相应的扫描设备，应保证扫描后数字图像清晰、完整、不失真，图像效果最接近档案原貌。宜全部采用彩色模式进行扫描，其分辨率应选择≥300dpi。扫描图像缩放比应为100%。
数字图像去污处理应遵循展现档案原貌的原则，处理过程中不得去除档案页面原有的纸张褪变斑点、水渍、污点、装订孔等痕迹。
纸质档案数字图像保存格式统一为JPEG或TIFF通用格式，JPEG压缩品质采用“高”以上级别。同时根据使用的数字档案系统要求将图像转换为一套PDF（或OFD）格式。
（2）著录。按照《档案著录规则》(DA/T18-2022)的要求，著录内容应完整、准确、规范，格式统一，要素齐全，表述清晰，与实体档案一一对应，便于检索利用。
（3）数据挂接。图像处理和目录数据录入完成后进行数据挂接，实现档案目录数据与数字图像的精准匹配，做到挂接数据完整规范，数字图像页数、排列顺序与实体档案完全一致，电子文件正常读取，无漏挂、错挂、重挂、乱序等现象，满足档案检索调用和长期保管的质量要求。
（4）全宗卷编制。依据《全宗卷规范》（DA/T12-2012）标准规范，以8个类别编制，形成档案管理过程卷宗，包括档案收集、整理、鉴定、保管、统计、利用、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，内容完整、逻辑清晰。
（5）档案归还入库。数字化加工结束后实体档案归还入库，应遵照原貌恢复装订，对案卷质量进行检查，核查无误进行交接归库。
（6）数据安全与备份。为保证数据安全，数字化成果完整数据应及时进行备份，采用硬盘及其他载体同时备份，同一套数据原则上应制作三套备份数据，一套封存，一套异地保存，一套提供利用。涉密数据与非涉密数据应分开备份，单独存储。
（7）验收与移交。数字化全部成果和纸质档案须通过省档案馆组织的专家验收，取得书面验收合格意见，并按要求完成全部移交进馆工作。验收合格的数字化成果完整数据，包括原始数据及相关说明性文件应全部移交我厅，并履行交接手续。
（8）数据质量。供应商应对所提交的数字化加工数据质量终身负责。
（9）设备扩容升级。对档案管理设备进行扩容升级和性能优化，保证所有数据安全备份，确保现有档案管理软件所有功能正常使用，满足档案管理需求。扩容升级后管理设备应运行稳定，响应速度满足日常档案查询利用，无卡顿、无数据丢失风险，预留一定扩容空间，并提供不少于2年的档案管理软件维护服务。
硬件配置要求：CPU：至强E-2478八核，内存：64G，硬盘512G+8T企业级，集成显卡，扩展槽：1×PCle5.0，3×PCle4.0，内部硬盘位数：4×3.5热插拔SATA/SAS，可扩至8盘位，网络控制器：2×千兆网口，1×管理口。
性能要求：100并发用户条件下，典型业务响应时间不超过1秒，服务器各项资源消耗正常；系统功能的简单操作控制在2秒以内，一般查询控制在5—8秒，复合查询小于30秒；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大于1000小时，数据库平均恢复时间小于2小时，系统平均恢复时间小于4小时；系统在采用漏洞扫描和模拟攻击方法进行测试中，不能存在高、中级别安全问题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人员配置要求。供应商须配备足够数量且具备相应资质和经验的驻场工作人员。其中，项目经理至少1名，须具备档案数字化项目管理的实践经验，熟悉相关标准规范和业务流程；技术负责人至少1名，须熟悉档案数字化相关技术标准，能够解决项目实施中的技术问题；加工人员至少12人，根据工作量和工期要求合理配置；质检人员数量不得少于加工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十，专职负责质量检查工作。
（二）保密管理要求。档案管理人员和供应商工作人员均应树立保密观念，严格遵守《档案法》和《保密法》。所有参与项目加工人员，均须签订书面保密协议，明确保密义务和违约责任。加工人员一律不准在无关人员面前谈论有关档案内容，不得在私人通信中暴露档案内容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将档案私自带出数字化加工场地或外传，对档案内容不得摘抄、拍照、翻印或复制。档案加工场所严禁携带手机、U盘、相机等可存储设备。加工期间所使用的电子设备、存储装置严禁带出加工场所。
（三）加工场所。档案数字化加工场所及相关水电由采购方提供，符合防盗、防火、防尘、防水、防潮、防高温、防日光及紫外线照射、防有害生物、防污染等安全管理要求。场所内应安装视频监控系统，全覆盖档案数字化加工场所的出入口、档案存放区、信息存储区和工作区，无监控死角。全方位监控数据自产生之日起保存不少于6个月（涉密项目视频监控需全程留存）。
（四）技术设备。本项目所需的计算机、打印机、扫描仪、存储设备、交换机、监控设备、软件系统及所有耗材由供应商自备，且必须采用技术手段和物理设备封闭所有不必要的信息输出端口。所涉及的存储介质（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硬盘、存储设备硬盘、监控设备内置或外接的存储介质）序列号均需向采购方书面备案，离场时存储介质全部无偿留归采购方，供应商不得携带任何存储介质离场。软件系统应为正版软件，数据安全与网络监控硬件须通过国家安全认证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管理制度。供应商应制定科学化、规范化的管理制度，并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执行，以有效保障档案安全和数字化成果质量。应包括岗位管理、人员管理、保密管理、进度管理、场地管理、设备管理、数据管理、档案实体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风险控制与应急预案。
